
民政事務局常任秘書長在聯合國《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審議會會議

上致辭全文（中文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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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為民政事務局常任秘書長林鄭月娥今日（紐約時間三月二十日）在聯

合國就香港參照《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提交報告所舉行的審議會會

議上致辭全文（中文譯本）︰ 

 

主席女士、各位尊敬的委員： 

 

  作為香港特別行政區（特區）政府民政事務局常任秘書長，我很榮幸有機

會在這裏向各位介紹香港特區實施《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情況。

首先，我謹向我國常駐聯合國副代表張義山大使致意，多謝他為我們所做的一

切安排和致辭介紹。 

 

  香港特區政府致力維護人權的工作，由政府內不同的決策局和部門共同承

擔，我今天聯同其中幾個主要單位人員一起出席會議，他們是： 

 

＊ 律政司法律政策專員區義國先生及其同事黎婉雯女士； 

＊ 政制事務局副秘書長黎以德先生及其同事徐詩敏女士； 

＊ 保安局蘇家碧女士及黃思平先生；和 

＊ 我在民政事務局的同事田卓玄先生、楊蕙心女士及唐文光女士。 

 

  主席女士，向委員會提交報告、回應委員會提出的問題，以至參加這次審

議會，是促進政府與國際社會溝通的寶貴機會。此外，在編制報告的過程中，

透過諮詢立法會議員、非政府機構及有興趣的市民，特區增加香港大眾對公約

和人權事務的關注和興趣，對特區推廣人權教育的工作亦甚有裨益。在此，我

要向遠道而來列席審議會的香港特區立法會議員和非政府機構的朋友致謝，他

們的參與讓委員會能聽取到不同的意見和觀點。雖然我們與非政府機構經常就

某些事件或問題，有不同的看法，但就他們對人權事務的熱誠和投入，我是高

度讚賞的。事實上，香港令我們自豪，正因為它是一個能容納不同意見及捍衛

言論自由的文明社會。 

 

  就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七日委員會發放給我們的問題清單，我也要向各位表

達最深切的感謝。我們在二零零四年完成第二份報告，並在二零零五年一月正

式向委員會提交，委員會在清單內提出的有關問題，正好讓我們有機會就期間

一些主要發展提供最新資料。由於已提交了書面回應，我不想在此重覆我們對



問題清單或第二份報告內容的意見，只會集中向委員介紹三方面的發展。我認

為這幾方面的發展正好切實地展示我們如何正面回應聯合國人權委員會的意

見，以及我們在保障人權方面的持續進展。現在讓我先回顧我們在少數族裔方

面的工作： 

 

  委員可能會記得，在香港特區於一九九九年向委員會提交的首份報告中，

我們根據公眾諮詢的結果，認為當時並不適合在香港立法禁止種族歧視。反之，

香港特區政府會致力提高大眾對反種族歧視的意識。近幾年來，通過投放相當

於約四百六十萬美元的公眾教育，我們營造了一個不同種族人士之間互相諒

解、尊重和包容的社會文化。但是，我們從未放棄考慮立法，我們認真地注視

委員會當年在審議結論中，對沒法例禁止個人的種族歧視行為這一點所表示的

關注。政府於進行廣泛諮詢後，在二零零三年六月宣布計劃立法禁止種族歧視，

我們已在提交給委員會的第二份報告中作出了有關匯報。為了更積極地跟進有

關的立法工作，並考慮到立法建議會帶來的廣泛影響，政府於二零零四年九月

發表公眾諮詢文件，收集市民對立法建議的意見。諮詢於二零零五年二月八日

結束，公眾反應熱烈，我們一共收到約二百四十份意見書。分析的結果明確顯

示，在正式提交草案前，還有不少技術性問題需要解決。 

 

  我們從未因為立法工作的複雜性，或有些界別間中較冷淡的回應而感到氣

餒。事實上，我們現正進行草擬草案的最後階段，目標是於本立法年度完結前

向立法會提交草案。同時，我們亦會繼續進行公眾教育，因為我們在進行公眾

諮詢時得到提示，立法應與公眾教育同時進行。這些公眾教育的工作，將由「促

進種族和諧委員會」策劃。「促進種族和諧委員會」是一個由來自不同族裔及不

同文化背景人士所組成的組織，就培育社會和諧及文化共融的宣傳策略向政府

提供意見。 

 

  主席女士，我深切了解到，委員會就審議公約第二十六條的結論同樣適用

於性傾向歧視問題。無疑，各委員和其他非政府機構的朋友，均很渴望見到我

們能同樣地就性傾向歧視及其他人際和社會間的歧視問題立法。但我想指出，

特區政府在施政方面的取向，是力求取得平衡，在人權問題上，我們一方面要

有走在民意共識之前的視野和抱負；另一方面又要小心建立更大的社會支持和

諒解。始終，立法需要取得大部分立法會議員的支持，而他們也不能漠視民意。

主席女士及各位委員，在處理性傾向歧視這個涉及根深蒂固價值觀和信念的問

題，我們正在努力取得適當的民意支持，讓我告訴各委員我們在這方面的部分

工作。 

 

  在二零零四年九月，我們成立了「少數性傾向論壇」，為政府和不同性傾向

人士建立了正式及恆常的溝通渠道。論壇已舉行了數次會議，反應相當正面。



在二零零五年五月，民政事務局設立了「性別認同及性傾向小組」，負責積極推

廣同性戀及跨性別人士的平等機會。我們又提供一項資助計劃，資助一些與性

傾向有關而有意義的社區活動。我們相信，正如我們在推動種族和諧方面的努

力一樣，這些工作可以影響到社會大眾的態度，且有助推廣反歧視的信息，孕

育一種包容及互相尊重的文化。假以時日，當這種互相包容的大氣候形成後，

便是推動立法的契機。 

 

香港特區的民主發展 

 

  現在讓我轉到另一議題去。從委員會所收到的意見書看來，我相信這議題

在委員會是次審議會的議程中佔了很高的位置，這議題正是二○○七年行政長

官選舉和二○○八年立法會的產生辦法。 

 

  我首先指出，香港的選舉制度取決於《基本法》的規定。我們的選舉制度

符合香港的實際環境，與在特區實施的公約條款也沒有任何抵觸。 

 

  如委員所知，《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自一九七六年生效以來，英

國政府曾作出一項保留，即保留不實施第二十五條ｂ段的權利，因為這可能涉

及在香港成立一個由選舉產生的行政或立法機關的問題。在回歸後，按照中央

人民政府在一九九七年六月二十日發給聯合國秘書長的通知，及《基本法》三

十九條的規定，這保留依然有效。 

 

  雖然如此，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將按照《基本法》的規定，致力推動政制

發展。《基本法》四十五條和六十八條列明行政長官及所有立法會議員最終須由

普選產生。這兩條基本法條文進一步訂明香港將根據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

則而達至此最終目標。 

 

  自一九九七年以來，我們在政制發展方面有穩步的進展。首屆行政長官由

一個有四百名代表的選舉委員會選出，而委員會大部分成員是由香港社會不同

界別裏選出來的。在第二屆的行政長官選舉中，選舉委員會的人數已倍增至八

百人，大部分成員從社會各個界別選舉出來，包括工商、專業、勞工、社會服

務、宗教及政治界等。 

 

  在立法會方面，按《基本法》規定，根據全面普選方向，地方直選議席逐

漸增加－第一屆有２０個（由一九九八年開始），第二屆有２４個（從二零零零

年開始），第三屆有３０個（從二零零四年開始）。或許值得留意的是，在二零

零四年立法會選舉的投票人數（超過１７０萬或超過５５％的登記選民）和參

選人數（１５９）都創了歷史新高。 



 

  香港特區政府熱切期盼進一步開放行政長官在二零零七年和立法會在二零

零八年的選舉制度。二零零四年一月，行政長官成立了政制發展專責小組，就

二零零七年及二零零八年的選舉安排提出建議方案。 

 

  特區政府其後提出的建議方案，若然得到立法會通過，將令該兩項選舉得

到更大更廣泛的社會參與，從而有助香港在《基本法》及人大常委於二零零四

年四月的決定所確立的範疇下，進一步推進政制發展。就行政長官選舉辦法，

我們建議將現行的選舉委員會成員倍增至１，６００人，當中超過４００位成

員將直接或間接地由三百多萬選民選出。至於立法會方面，透過平均分配給地

方選舉及區議會功能界別的十席新增議席，將使立法會議席中，由三百多萬選

民直接或間接選出來的議席增至接近６０％。 

 

  雖然該建議方案得到大部分社會人士及超過半數立法會議員的支持，可惜

卻未能取得立法會三分之二的大多數支持，而最終無法落實。 

 

  根據二零零四年四月六日人大常委的解釋，如《基本法》附件一及附件二

就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產生辦法訂明的相關條文沒有修改，則有關行政長官及立

法會產生辦法的條文仍然適用。在這種情況下，二零零七年行政長官及二零零

八年立法會產生辦法的安排將維持不變。 

 

  儘管如此，香港特區政府仍然會堅決根據《基本法》內所訂的條文落實香

港的民主進程。為回應社會的訴求，行政長官於去年十一月透過策略發展委員

會提出邁進普選概念的討論，委員會的目標是在二零零七年初為設計普選行政

長官和立法會的制度作出結論，我們殷切期望結論能為下一階段的工作奠定基

礎。 

 

打擊家庭暴力 

 

  最後，我想簡述一個緊扣我心的議題，這議題也是委員會問題清單中提出

的其中一項題目。作為香港特區前社會福利署署長，我當時工作上最大的哀傷

莫過於見到兒童被疏忽照顧、家庭暴力或慘劇的發生。這些年來，因應情況的

轉變，政府已加緊其工作並增撥資源，以打擊家庭暴力和處理虐兒問題。我們

在這方面的工作策略包括預防措施，例如加強社會教育和公眾關注；為受害者

提供支援服務，範圍包括住屋及經濟援助以至輔導服務；專科服務以及二十四

小時危機處理。立法方面，我們正研究《家庭暴力條例》以決定如何加強對家

庭暴力受害者的保護。未來數月，社會福利署將會在全港推出「家庭支援計劃」，

以加強與正處危機家庭的聯繫，以及鼓勵和協助他們取得支援服務。我們並會



督導兩項調解施虐者計劃，以照顧施虐者的需要和打破他們施暴的惡習。一如

以往，政府將與非政府組織合作推行這些計劃。 

  

總結 

 

  當世界各地正面對經濟全球化及科技日新月異帶來的挑戰，人類的基本權

利和自由定當要受到更全力的保護。在香港，人權和自由在憲法上受到《基本

法》的保障，同樣受到《基本法》保障的法治和司法獨立，也為人權保障奠定

了穩固的基礎。 

 

  主席女士，雖然特區政府的立場已很清晰，我仍想藉這機會重申，我們全

意按《基本法》規定，支持在香港實施公約的工作。我的組員和我很樂意回答

委員會提出的問題，如果我們未能即場提供有關資料，定當悉力以赴，盡快回

覆委員會。 

 

  多謝。  

 

完 

 

二○○六年三月二十一日（星期二） 


